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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十第 十第 十第 十 五五五五 屆 消 防 處 公 眾 聯 絡 小 組 第屆 消 防 處 公 眾 聯 絡 小 組 第屆 消 防 處 公 眾 聯 絡 小 組 第屆 消 防 處 公 眾 聯 絡 小 組 第 三三三三 次 會 議 摘 錄次 會 議 摘 錄次 會 議 摘 錄次 會 議 摘 錄  

 

第 十 五 屆 消 防 處 公 眾 聯 絡 小 組 第 三 次 會 議 已 在 二 零 零 九 年 三 月 十 八 日 下 午

六 時 在 消 防 處 總 部 大 廈 地 下 多 用 途 場 館 舉 行 。  

 

 

＊  ＊  ＊  ＊  ＊  

 

開 會 詞開 會 詞開 會 詞開 會 詞  

 

消 防 處 歡 迎 各 小 組 成 員 出 席 第 十 五 屆 消 防 處 公 眾 聯 絡 小 組 第 三 次 會

議 ， 並 逐 一 介 紹 列 席 的 部 門 代 表 。  

 

 

2 .  通 過 上 次 會 議 記 錄通 過 上 次 會 議 記 錄通 過 上 次 會 議 記 錄通 過 上 次 會 議 記 錄  

2 . 1  上 次 會 議 記 錄 獲 得 通 過 ， 無 須 修 改 。  

  

 

續 議 事 項續 議 事 項續 議 事 項續 議 事 項  

3 .  消 防 處 公 眾 聯 絡 小 組 的 活 動消 防 處 公 眾 聯 絡 小 組 的 活 動消 防 處 公 眾 聯 絡 小 組 的 活 動消 防 處 公 眾 聯 絡 小 組 的 活 動  

3 . 1  處 方 代 表 表 示 ， 直 到 目 前 為 止 ， 消 防 處 邀 請 了 小 組 成 員 出 席 本 處 舉 行

的 下 列 活 動 －  

 

�  2 0 09 年 1 月 4 日 深 水區 防 火 嘉 年 華 暨 長 沙 灣 消 防 局 開 放 日；及  

�  2 0 09 年 2 月 2 0 日 消 防 處 第 14 6 屆 結 業 會 操 。  

 

 

4 .  救 護 車 調 派 分 級 制救 護 車 調 派 分 級 制救 護 車 調 派 分 級 制救 護 車 調 派 分 級 制   

4 . 1  處 方 代 表 告 知 與 會 者 ， 消 防 處 在 20 08 年 年 初 完 成 關 於 救 護 車 調 派 分

級 制 可 採 用 的 召 達 時 間 方 案 、 分 類 級 別 及 所 需 相 關 救 護 資 源 的 研 究 。

2 0 08 年 7 月 ， 保 安 局 領 導 的 救 護 車 調 派 分 級 制 督 導 委 員 會 建 議 就 推

行 救 護 車 調 派 分 級 制 展 開 公 眾 諮 詢。消 防 處 現 正 與 保 安 局 著 手 籌 備 有

關 的 諮 詢 工 作 ， 並 預 計 於 20 0 9 年 進 行 。 處 方 代 表 歡 迎 各 位 成 員 在 諮

詢 期 間 提 供 意 見 。  

  

 

5 .  消 防 處 的 服 務 承 諾消 防 處 的 服 務 承 諾消 防 處 的 服 務 承 諾消 防 處 的 服 務 承 諾  

5 . 1  處 方 代 表 表 示 ， 在 20 08 年 11 月 至 20 09 年 2 月 期 間 ， 消 防 處 能 夠 在

規 定 召 達 時 間 內 到 場 處 理 的 火 警 事 故 數 目 平 均 達 到 9 5 .8 3 %； 而 在 規

定 召 達 時 間 內 到 場 的 救 護 服 務 數 目 平 均 達 到 93 .0 5 %， 兩 者 均 較 部 門

服 務 承 諾 中 所 定 的 92 .5 %為 佳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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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 招 聘 人 員 的 安 排招 聘 人 員 的 安 排招 聘 人 員 的 安 排招 聘 人 員 的 安 排  

6 . 1  處 方 代 表 告 知 與 會 者，消 防 處 在 2008 – 09 年 度 共 聘 請 了 42 0 名 消 防 及

救 護 職 系 人 員 ， 包 括  67  名 消 防 隊 長 、 11  名 救 護 主 任 、 兩 名 控 制 室

消 防 隊 長 、 六 名 控 制 室 消 防 隊 目 、 188  名 消 防 員 及  14 6  名 救 護 員 ，

以 填 補 空 缺 及 應 付 服 務 需 求 。  

 

6 . 2  在 20 0 8 年 11 月 29 日 舉 行 的 救 護 主 任 招 聘 考 試 中，共 有 1 5 4 名 申 請

人 獲 邀 面 試 。 此 外 ， 消 防 員 及 救 護 員 的 招 聘 現 正 進 行 ； 而 消 防 隊 長

（ 行 動 ） 的 招 聘 廣 告 已 刊 登 ， 由 3 月 6 日 至 2 3 日 接 受 申 請 。  

 

 

7 .  消 防消 防消 防消 防 處 的處 的處 的處 的 宣 傳宣 傳宣 傳宣 傳 活 動活 動活 動活 動   

7 . 1  處 方 代 表 表 示 ， 消 防 處 的 流 動 宣 傳 車 將 進 行 內 部 翻 新 及 改 善 工 程 。

機 電 工 程 署 現 正 協 助 有 關 的 改 動 設 計 及 提 升 裝 備 事 宜 。  

 

 

8 .  救 護 車 轉 院 服 務救 護 車 轉 院 服 務救 護 車 轉 院 服 務救 護 車 轉 院 服 務   

8 . 1  處 方 代 表 表 示 ， 有 關 把 部 分 「 急 切 召 喚 」 交 由 醫 療 輔 助 隊 處 理 的 建

議 ， 至 今 仍 未 有 具 體 的 執 行 方 案 。  

 

8 . 2  與 會 者 同 意 刪 除 此 項 目 ， 待 有 新 進 展 時 再 作 報 告 。  

 

 

9 .  防 止 山防 止 山防 止 山防 止 山 火 的 措 施火 的 措 施火 的 措 施火 的 措 施  

9 . 1  處 方 代 表 告 知 與 會 者 ， 消 防 處 及 長 春 社 將 於 3 月 2 9 日 在 香 港 文 化 中

心 舉 行 宣 傳 活 動 ， 宣 揚 環 保 及 防 止 山 火 的 訊 息 ， 並 會 在 當 日 頒 發 獎

狀 予 20 0 8 年 「 零 山 火 獎 勵 計 劃 」 得 獎 鄉 村 。 此 外 ， 處 方 今 年 會 繼 續

聯 同 長 春 社 舉 行「 零 山 火 獎 勵 計 劃 」， 於 3 月 2 9 日 、 4 月 4 日 及 5 日

在 山 火 黑 點 向 掃 墓 人 士 及 行 山 人 士 派 發 單 張，宣 傳 防 止 山 火 的 訊 息 。 

 

 

1 0 .  出 動 時 間 的 基 準出 動 時 間 的 基 準出 動 時 間 的 基 準出 動 時 間 的 基 準   

1 0 .1  與 會 者 同 意 刪 除 此 項 目 。  

 

 

11 .  救 護 車 的 保 養救 護 車 的 保 養救 護 車 的 保 養救 護 車 的 保 養 、、、、 維 修 及 更 換維 修 及 更 換維 修 及 更 換維 修 及 更 換   

11 .1  處 方 代 表 表 示 ， 消 防 處 正 按 計 劃 更 換 大 約 20 0 輛 救 護 車 。 首 批 3 5 輛

救 護 車 已 於 20 08 年 年 底 開 始 陸 續 運 抵 本 港 ， 另 一 批 共 35 輛 則 預 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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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 今 年 年 中 運 抵 。 此 外 ， 救 護 總 區 已 於 20 0 9 年 3 月 與 機 電 工 程 署 開

會 ， 商 討 加 強 檢 查 救 護 車 的 事 宜 ， 當 中 的 措 施 包 括 在 炎 熱 天 氣 來 臨

前 為 所 有 現 役 救 護 車 更 換 電 池 、 引 擎 皮 帶 等 損 耗 性 較 高 的 零 件 ， 以

減 少 救 護 車 故 障 。  

 

 

1 2 .  防 火 推 廣 日防 火 推 廣 日防 火 推 廣 日防 火 推 廣 日   

1 2 .1  處 方 代 表 表 示 ， 200 9 年 防 火 推 廣 日 開 幕 典 禮 ， 將 安 排 由 電 視 廣 播 有

限 公 司 製 作 ， 並 拍 攝 電 視 特 輯 協 助 宣 傳 。 防 火 推 廣 日 暫 定 於 十 月 舉

行 。 由 於 電 視 廣 播 協 助 宣 傳 的 成 效 良 好 ， 消 防 處 正 考 慮 使 用 此 方 法 ，

推 廣 救 護 服 務 。  

 

 

1 3 .  「「「「 第 三 方 驗 證 計 劃第 三 方 驗 證 計 劃第 三 方 驗 證 計 劃第 三 方 驗 證 計 劃 」」」」   

1 3 .1  處 方 代 表 表 示 ， 消 防 工 作 小 組 正 整 理 及 分 析 諮 詢 期 間 所 收 集 的 建

議 ， 整 理 有 關 資 料 後 將 會 再 進 行 公 眾 諮 詢 。  

 

1 3 .2  與 會 者 同 意 刪 除 此 項 目 ， 待 「 第 三 方 驗 證 計 劃 」 有 較 實 質 進 展 時 再

作 報 告 。  

 

 

1 4 .  救 護 車 延 誤 事 件救 護 車 延 誤 事 件救 護 車 延 誤 事 件救 護 車 延 誤 事 件  

1 4 .1  處 方 代 表 表 示 ， 去 屆 小 組 成 員 查 詢 在 黃 大 仙 發 生 的 一 宗 老 婦 暈 倒 事

件 ， 有 關 的 司 法 程 序 仍 在 進 行 中 。  

 

1 4 .2  由 於 司 法 程 序 需 時，與 會 者 同 意 刪 除 此 項 目，待 有 結 果 時 才 再 作 報 告。 

 

 

1 5 .  St r yk e r 抬 床抬 床抬 床抬 床  

1 5 .1  處 方 代 表 表 示 ， 去 屆 小 組 成 員 查 詢 病 人 從 抬 床 跌 下 的 事 件 ， 有 關 的 病

人 家 屬 向 消 防 處 提 出 民 事 索 償 。 現 時 個 案 已 結 束 ， 消 防 處 已 向 病 人 家

屬 作 出 賠 償 ， 並 對 有 關 的 救 護 車 主 管 施 以 恰 當 的 懲 處 。  

 

1 5 .2  消 防 處 會 不 斷 改 善 各 種 工 具 及 設 備 ， 以 提 升 工 作 效 率 及 服 務 。  

 

 

1 6 .  由由由由 消 防消 防消 防消 防 安 全 大 使 組 成 步 操 樂 隊安 全 大 使 組 成 步 操 樂 隊安 全 大 使 組 成 步 操 樂 隊安 全 大 使 組 成 步 操 樂 隊  

1 6 .1  與 會 者 同 意 刪 除 此 項 目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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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7 .  宣 傳 消 防 知 識宣 傳 消 防 知 識宣 傳 消 防 知 識宣 傳 消 防 知 識  

1 7 .1  與 會 者 同 意 刪 除 此 項 目 。  

 

 

1 8 .  在 消 防 局 的 外 牆 加 置 宣 傳 工 具在 消 防 局 的 外 牆 加 置 宣 傳 工 具在 消 防 局 的 外 牆 加 置 宣 傳 工 具在 消 防 局 的 外 牆 加 置 宣 傳 工 具  

1 8 .1  處 方 代 表 告 知 與 會 者 ， 本 處 將 會 在 大 澳 消 防 局 、 尖 沙 咀 消 防 局 、 梅 窩

消 防 局 、 虎 地 消 防 局 、 荔 枝 角 消 防 局 、 馬 頭 涌 消 防 局 、 元 朗 救 護 站 、

青 山 灣 救 護 站 、 長 沙 灣 救 護 站 及 大 埔 救 護 站 的 外 牆 懸 掛 大 型 宣 傳 海

報 。 現 有 關 的 工 程 現 正 進 行 招 標 ， 並 計 劃 於 新 的 財 政 年 度 進 行 。  

 

 

1 9 .  救 護 紀 念 品救 護 紀 念 品救 護 紀 念 品救 護 紀 念 品  

1 9 .1  與 會 者 同 意 刪 除 此 項 目 。  

 

 

2 0 .  先 遣 急 救 服 務先 遣 急 救 服 務先 遣 急 救 服 務先 遣 急 救 服 務  

2 0 .1  與 會 者 同 意 刪 除 此 項 目 。  

 

 

2 1 .  以以以以 消 防 車 運 送 傷 者消 防 車 運 送 傷 者消 防 車 運 送 傷 者消 防 車 運 送 傷 者  

2 1 .1  處 方 代 表 表 示，部 門 已 於 3 月 2 日 向 屬 員 發 出 有 關 以 消 防 車 輛 運 送 傷

病 者 的 指 引 和 準 則 ， 以 便 現 場 總 指 揮 官 考 慮 在 特 殊 情 況 下 ， 使 用 消 防

車 輛 運 送 傷 病 者 。 處 方 代 表 強 調 ， 以 消 防 車 運 送 傷 者 是 個 別 事 件 ， 並

非 常 行 的 做 法 。  

 

2 1 .2  與 會 者 同 意 刪 除 此 項 目 。  

 

 

2 2 .  消 防 處 的 未 來 發 展消 防 處 的 未 來 發 展消 防 處 的 未 來 發 展消 防 處 的 未 來 發 展  

2 2 .1  處 方 代 表 向 與 會 者 澄 清，將 軍 澳 只 是 興 建 新 消 防 訓 練 學 校 的 其 中 一 個

選 址 ， 有 關 的 方 案 仍 未 落 實 。  

 

 

其 他 事 項其 他 事 項其 他 事 項其 他 事 項  

2 3 .  由 於 今 次 是 本 屆 消 防 處 公 眾 聯 絡 小 組 最 後 一 次 會 議，處 方 代 表 特 別 向

各 位 小 組 成 員 致 意 ， 感 謝 他 們 過 往 一 年 對 消 防 處 的 支 持 及 貢 獻 。  

 

 

2 4 .  議 事 完 畢議 事 完 畢議 事 完 畢議 事 完 畢 ，，，， 會 議 於 晚 上會 議 於 晚 上會 議 於 晚 上會 議 於 晚 上 七七七七 時時時時 正正正正 結 束結 束結 束結 束 。。。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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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 防 處  

二 零 零 九 年 五 月  


